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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进一步推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意见

渝办发〔2011〕92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近年来，我市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

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》（银监发〔2008〕23

号）及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

导意见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08〕76号）精神，积极开展小额贷

款公司的试点工作。截至 2011 年 3 月底，我市已设立 109 家小额

贷款公司，覆盖 40 个区县（自治县），累计发放贷款 275 亿元，

有力地促进了中小企业及各地经济发展。为进一步促进我市小额贷

款公司加快发展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积极吸引外资，鼓励发展外资小额贷款公司。鼓励境外投

资者参股或控股小额贷款公司。外汇管理部门应积极指导银行业金

融机构为外资小额贷款公司资本金开户等提供便利化服务。

二、适当放宽经营区域限制，积极扩大业务覆盖面。鼓励、引

导小额贷款公司坚持“小额、分散”原则，面向农户、个体工商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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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。对于经营管理较好、风险控制能力强、

资本金达到 2 亿元人民币及以上的小额贷款公司，经审核同意后可

在重庆市行政区域内设立分支机构，开展跨区县（自治县）经营活

动。

三、积极支持融资发展，扩大资金规模。积极支持小额贷款公

司向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，在银行业监管部门的支持下积极实行融

资比例弹性化试点，对于经营管理较好、风险控制能力强的小额贷

款公司，融资比例上限可提高到资本净额的 100%，并在试点的基

础上逐步扩大。积极支持经营管理较好的小额贷款公司通过信托贷

款、信贷资产转让和股权质押等方式融资。引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、

融资性担保公司等进一步改善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服务，降低我

市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成本。

四、支持改制发展，积极培育上市。按照中国银监会《小额贷

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》有关要求，鼓励和推荐公司治

理、内部控制、经营情况等评价较好的且有意愿的小额贷款公司转

制成为村镇银行。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培育力度，鼓励和支持符

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或境内外上市融资。

五、积极落实税收优惠政策，加大扶持力度。在重庆市范围内

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，符合国家西部大开发鼓励类产业政策有关规

定的，企业所得税执行 15%的优惠税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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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强化规范管理，完善法制环境。建立健全小额贷款公司分

类评级管理制度，坚持适度监管原则，进一步加强我市小额贷款公

司的各项管理，严肃查处非法集资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、发放高利

贷等违法违规行为。积极推动建立与我市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相适应

的地方法律制度体系，加快推进地方条例立法进程。

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


